附件1
以下样式仅供填报参考，最终以“广西科技管理信息平台”更新的内容为准
企业研发活动登记表
	企业研发活动基本情况
	2024年度
完成数

	研究开发人员合计（人）
	

	项目研究开发人员（人）
	

	研究开发费用合计（万元）
	

	实际发生且符合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规定的研发费用（万元）
	

	其中：1.自主研发、合作研发、集中研发发生的研发费用（万元）
	

	  2.委托境内机构或个人进行研发活动发生的研发费用（万元）
	

	  3.委托境外机构进行研发活动发生的费用（万元）
	

	  4.委托境外个人进行研发活动发生的费用（万元）
	

	来自政府部门的研究开发经费（万元）
	

	当年形成用于研究开发的固定资产（万元）
	

	自办研究开发机构期末数（个）
	

	其中：机构研究开发人员（人）
	

	          机构研究开发费用（万元）
	

	引进境外技术经费支出（万元）
	

	购买境内技术经费支出（万元）
	

	企业研发创新产出基本情况
	

	新增研究开发人员（人）
	

	新产品销售收入（万元）
	

	其中：出口（万元）
	

	形成国家或行业标准（项）
	

	当年专利申请数（件）
	

	    其中：发明专利（件）
	

	专利所有权转让及许可数
	

	发表科技论文（篇）
	

	技术改造经费支出（万元）
	

	自主研制的新产品原型或样机、样件、样品、配方、新装置（件）
	

	自主开发的新技术或新工艺、新工法（项）
	

	其他（可自述补充）
（文字录入，字数限制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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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指标解释

研究开发人员合计：指报告期内企业参加研究开发活动的人员合计。该指标应与企业有关研究开发会计科目或辅助账中人员人工费子科目里涉及的全部人员对应。
项目研究开发人员：指报告期内编入研究开发项目并实际从事研究开发活动的人员。该指标应与企业有关研究开发会计科目或辅助账中人员人工费子科目里参加该项目人员对应。
研究开发费用合计：指报告期内企业用于研究开发活动的费用合计，包括人员人工费用、直接投入费用、折旧费用与长期待摊费用、无形资产摊销费用、设计费用、装备调试费用与试验费用、委托外部研究开发费用及其他费用。该指标应与企业填报研究开发项目所依据的有关研究开发会计科目或辅助账中研究开发费用对应。
来自政府部门的研究开发经费：指报告期内企业从政府有关部门获得的研究开发经费合计，包括科技专项费、科研基建费、政府专项基金和补贴等。该指标应与有关会计科目计入的从政府有关部门获得的研究开发经费对应。
当年形成用于研究开发的固定资产：指报告期内企业形成用于研究开发的固定资产原价。该指标应与企业有关会计科目计入的形成用于企业研究开发活动的固定资产原价对应。对于研究开发与生产共用的固定资产应按比例进行分摊，其中仪器和设备一般应按使用时间进行分摊，建筑物一般应按使用面积进行分摊。 
自办研究开发机构期末数：指报告期末企业在境内自办的研究开发机构数量。企业办研究开发机构指企业自办（或与外单位合办），管理上同生产系统相对独立（或单独核算）的专门研究开发活动机构，如企业办的技术中心、研究院所、开发中心、开发部、实验室、中试车间、试验基地等。企业办研究开发活动机构经过资源整合，被国家或省级有关部门认定为国家级或省级技术中心的，应按一个机构填报。与外单位合办的研究开发活动机构若主要由本企业出资兴办，则由本企业统计，否则应由合办方统计。企业研究开发管理职能处（科）室（如科研处、技术科等）一般不统计在内；若科研处、技术科等同时挂有研究开发活动机构的牌子，视其报告期内主要工作任务而定，主要任务是从事研究开发活动的可以统计，否则不予统计。本指标不含企业在国外或港澳台设立的研究开发活动机构数。
机构研究开发人员：指报告期内企业办研究开发活动机构中研究开发人员合计。
机构研究开发费用：指报告期内企业办研究开发机构中用于研究开发活动的费用合计，包括人员人工费用、直接投入费用、折旧费用与长期待摊费用、无形资产摊销费用、设计费用、装备调试费用与试验费用、委托外部研究开发费用及其他费用。 
引进境外技术经费支出：指报告期内企业用于购买国外或港澳台技术的费用支出，包括产品设计、工艺流程、图纸、配方、专利等技术资料的费用支出，以及购买设备、仪器、样机和样件等的费用支出。
购买境内技术经费支出：指报告期内企业购买境内其他单位科技成果的经费支出。包括购买产品设计、工艺流程、图纸、配方、专利、技术诀窍及设备的费用支出。
新产品销售收入：指报告期内企业销售新产品实现的销售收入。
新产品销售收入中的出口：指报告期内企业将新产品销售给外贸部门和直接出售给外商所实现的销售收入。
形成国家或行业标准：指报告期内企业在自主研究开发或自主知识产权基础上形成的经有关部门批准的国家或行业标准项数。
当年专利申请数：指报告期内企业作为第一申请人向境内外知识产权行政部门提出专利申请并被受理后，按规定缴足申请费，符合进入初步审查阶段条件的件数。
当年专利申请数中的发明专利：指报告期内企业作为第一申请人向境内外知识产权行政部门提出发明专利申请并被受理后，按规定缴足申请费，符合进入初步审查阶段条件的件数。
专利所有权转让及许可数：指报告期内企业向外单位转让专利所有权或允许专利技术由被许可单位使用的专利件数。 
发表科技论文：指报告期内企业立项的研究开发项目产生的、并在有正规刊号的刊物上发表的科技论文数量。
技术改造经费支出：指报告期内企业进行技术改造而发生的费用支出。技术改造指企业在坚持科技进步的前提下，将科技成果应用于生产的各个领域（产品、设备、工艺等），用先进工艺、设备代替落后工艺、设备，实现以内涵为主的扩大再生产，从而提高产品质量、促进产品更新换代、节约能源、降低消耗，全面提高综合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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